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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b b 

為提高教學質素，使學生的多元智能得到充分發展，教育局近年推

行多項課程改革。我們本着提供優質全人教育的辦學宗旨，每年因應學

校發展路向及學生的需要，制訂各項行政與教學的重點發展計劃。為使

各位家長更清晰本校的現況及發展，特製作這本「家長手冊」，希望各

位家長因應學校的要求，作出相應配合，讓學生能適應不斷更新的學習

環境，取得更理想的學習成果。 

 

 

 

       本校以基督為教育事業的根基，效法聖雲先主保「有教無類」的精

神，為學生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讓他們在喜樂和融洽的氣氛中，主動

學習，培養良好的品格，自律向上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正確的價

值觀和強烈的公民意識，俾能樂於承擔責任，服務社群。 

 
 

 

     

本校按照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家

庭、生命」辦學。 

1. 真理 Truth：有追求真理的熱忱，服膺真理的胸襟。 

2. 義德 Justice：在天主面前，在人群當中，實踐正義，促進公益。 

3. 愛德 Love：以基督為師，愛人如己，關懷弱小。 

4. 家庭 Family：在家孝順父母，成家夫妻相敬，親子共融。 

5. 生命 Life：肯定生命崇高的價值，活出豐富生命的意義。 

 

  序  言 

  辦學宗旨 

  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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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每位學生都是獨特的，而學校教育可以激發他們無限的潛

能，促進他們品格的發展。透過天主聖神的引導，老師的努力，家庭與

學校的合作，學生可以在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中，奠定終身的學習基礎。  

 

 

 

 

 

 

(1) 上學 

1. 請家長於上午 7:55 前送學生上學。 

(請家長留意學校開門時間為上午 7:15) 

2. 學生可經 A、B 門進入學校，家長不得陪同子女進校。 
 

(2) 放學 

1. 請家長於每學期初填妥學生手冊內之「學生放學方式紀錄表」，如

有任何更改，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班主任。 

2. 為保障學生安全，一年級學生必須由家長於學校或校車站接回學生

放學。 

3. 放學方式： 

1. 校車接送 – 由保母帶領經 A 門上校車。 (A 門即本校正門) 

2. 家長接送 – 由 B 門放學。 (B 門即本校籃球場入口) 

3. 自行放學 – 由老師帶領由 A 門放學。 

4. 如學生由家長接放學，請家長依時到校，並於 B 門接回學生。  

  信念 

  家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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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遲到 

1. 一般情況： 

1. 學校於上午 7:55 上課，學生到校時間以拍卡時間為準，遲到

者須作紀錄。 

2. 遲到學生須先到校務處辦理遲到手續，才可返回課室上課。 

3. 學生每遲到五次，將記缺點乙次。 

 

2. 特殊情況： 

1. 學生因身體不適遲到，若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遲到不超過兩小

時，即上午 9:55 前到校)，遲到只作學校紀錄，不會於成績表

顯示。 

2. 學生如遲到超過兩小時(即上午 9:55 後到校)，若能出示有效醫

生證明者則作病假半天論。 

3. 若學生代表學校出外比賽或活動，亦不會作遲到論。 

4. 其他特殊情況之遲到豁免，家長須書面申請，並必須附上有效

的證明文件交學校審批。 
 

(4) 早退 

1. 學生因事早退，家長須在事前以書面或利用學生手冊通知學校。 

2. 為保障學生安全，早退學生不得自行離校，必須由家長接回。 

3. 早退之學生家長先到校務處進行登記手續，然後接回學生。家長接

子女離校前，須填妥手冊內的「學生早退紀錄表」及簽名，方可離

校。 

4. 若學生代表學校出外比賽或活動，不會作早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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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假 

1. 學生因病缺課，家長可於上午 7:30-7:55 致電學校請假，並於學生

復課日以手冊補辦請假手續；如學生請病假三天或以上，家長須儘

早通知學校，並於學生復課日提交有效醫生證明書。 

2. 因事請假，則須於事前以書面向學校申請。 

3. 凡學生請假，家長可在放學十五分鐘後的辦公時間內到學校 B 門領

取當日的家課，家長必須親自到校領取或自行委託同校學生領取，

學校不會代為安排。 

4. 學生無故缺課作曠課論，班主任將與學生家長聯絡。若無法與家長

聯絡，將交訓輔主任及學生輔導主任跟進。 

5. 學生凡事假或早退兩小時或以上，則作請假半天論。 

6. 學生代表學校出外比賽或活動，不會作缺席論。 

7. 若學生連續缺課七天或以上，學校將上報教育局。 
 

(6) 留堂 

若老師安排學生留堂接受指導，將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通知家長： 

1. 老師事前親自致電通知 

2. 放學時當面通知家長 

3. 事前寫手冊或書面通知 
 

(7) 午膳 

1. 家長自行送飯 

2. 學生自備午膳  

3. 參加學校膳食承辦商所提供之午膳計劃 

每月將收到午膳供應商之午膳訂購表，家長可按需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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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獎懲標準 (資料詳見學生手冊) 

(9) 各類獎項獲獎準則 

獎項 獲獎條件 時段 頒發單位 

各科首名獎 

(中、英、數、

常、人文、科學) 

各級中、英、數、常、人文、科

學各科得分最高者 

每次評估及

考試後 

學校 

勤學獎 ● 每班獲獎人數不限 

● 整個學年內沒有缺席、遲到、

早退及欠交家課(以學生手冊

欠交家課紀錄表為準)  

全學年 學校 

各科全年首名獎 

(中、英、數、

常、人文、科學) 

各級全年中、英、數、常、人

文、科學各科得分最高者 

學業獎 全年成績各級首三名學生 

操行獎 ⚫ 每班獲獎人數一名 

⚫ 由班主任及科任商議選出 

模範生獎 ⚫ 每級獲獎人數不限 

⚫ 全年總平均分達 90 分或以

上，全年操行均達 A-或以

上。 

家教會盃 

 

學業獎 ⚫ 每級獲獎人數一名 

⚫ 全年成績全級首名學生 

全學年 家教會 

進步獎 ⚫ 每級獲獎人數一名 

⚫ 考試二全科成績與考試一全科

成績比較進步最多之學生，全

年操行均達 B 或以上。 

潘子聰醫生品學優

異獎 

 

⚫ 六年級每班學業及操行成績最

佳學生一名。 

⚫ 六年級每班考獲全年成績最

佳，全年操行均達 A-或以上

者。 

全學年 潘子聰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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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外比賽 

1. 學生凡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及獲獎，有關資料會在學生學習概覽上顯

示。 

2. 學生自行參加區際或全港性比賽獲得冠軍、亞軍、季軍或殿軍，家

長可影印學生獎狀交班主任，核實後會在月訊上刊登。 

 

(11) 學生學習概覽 

每學年將會為學生印發一份「學生學習概覽」，確認學生的全人發

展，讓他們在升級或升學時可提交一份個人特質及發展撮要。概覽

內容包括： 

1. 各類服務或學習經歷 

2. 各項代表學校參賽獎項或經歷 

 

(12) 補領成績紀錄及學生學習概覽 

1. 學生如需補領成績紀錄或學生學習概覽，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以書

面向學校申請並說明補領原因，信函內需清楚註明學年及學段。 

2. 學校會補發學生成績副本或學習概覽副本。（學校不會補發成績表

正本，故請家長及同學妥善保存。） 

3. 申請需時最少三個工作天，完成後學校將通知家長回校親自領取。 
 

(13) 學生儀容 

1. 學生夏季及冬季校服式樣及注意事項，請參閱學生手冊。 

2. 學生每天須穿白色內衣，而內衣不得外露於校服以外。 

3. 學生整體儀容以雅觀、樸素、整潔及安全為宜。 

4. 學生一律不准佩戴任何飾物(包括手鍊、腳鍊、頸鍊、戒指等)回校，

如有特別需要佩戴，須先向學校書面申請。 

5. 學生不可剪新潮髮型及不得染髮回校。女生宜短髮，留海不可過眉，

髮長過肩便要全部束起；男生只可束短髮，髮腳不可觸及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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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女生所有頭飾以簡單樸素為主，顏色以黑色、藍色及黃色為宜。 

7. 學生須於校褸、外套上寫上姓名和班別。 

8. 學生不可穿著船襪回校。 

(註：老師會隨時檢查學生校服，遇有不整，會著其改善。) 

 

(14) 退學手續 

學生轉校，家長必須親繕一封退學通知信，說明退學原因及生效日

期，交班主任辦理。 
 

(15) 學生意外受傷處理 

1. 若傷勢輕微，老師會安排學生到醫療室處理。 

2. 若傷勢嚴重或不能搬動傷者，為保障學生安全，學校會即時召救護

車送院並知會家長，有關費用由家長支付。 
 

(16) 學生手冊的使用 

1. 學生手冊由學生保管，每日上課時必須攜帶回校，放學時則攜帶回

家，以便家長及教師查閱或紀錄。如有損毀、塗污或遺失，家長須

書面申請並補購。 

2. 家長須每天詳閱手冊及簽署。 
 

(17) 學生個人資料如有更改 (如：地址、姓名、聯絡電話、監護人等) ，

家長須以書面通知班主任。 
 

(18) 學生收費 

1. 午膳費用及校車費用由服務供應商負責收取。 

2. 其他收費由學校按情況決定收費程序，並以通告知會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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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慈善捐款 

1. 學校每年會進行若干認可慈善募捐，形式以售賣獎券、便服日、義

賣等方式為主，捐獻純屬自願。 

2. 學校或主辦機構會以通告形式向家長募捐，所有回條須交回班主任

跟進 (包括不捐款者)。 
 

(20) 學生證 

1. 學生於入學初期申領學生證。 

2. 學生證有效年期直至離校。 

3. 學生須妥善保存學生證，如有遺失及損毀，須付款補辦。 

4. 學生須每天攜帶學生證回校，以便作記錄出席及借閱圖書等。 
 

(21) 為培養學生責任感，家長應鼓勵學生養成每天備妥所有應用物品的

良好習慣，請家長勿替子女送個人物品到校。 
 

(22) 學生如需攜帶手提電話/智能手錶回校，均須事先向學校申請。學生

須按指示於課前把電話/智能手錶交到校務處，放學後到校務處取

回，並簽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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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課政策 

1. 目的 

1.1 促進學生學習，讓學生藉家課測試自己的學習進度，並鞏固所

學知識。 

1.2 藉著家課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 

2. 家課種類 

2.1 家課形式多樣化(包括閱讀、專題研習、網上電子家課等)，並不

限於紙筆家課，以達到激發學生思考及鞏固學習之效益。 

2.2 中英數科老師每天均會發放適量的家課，其他學科則按需要而

定。 

3. 查核家課方法 

學校每天均把一至三年級學生家課內容，上載於 eClass 系統內，

家長、學生可於下午 5:00 後進入學校網頁中的 eClass 連結查閱。

( 網址：https://eclass.twscps.edu.hk) 

4. 家長每天須檢查及核對子女的家課，並請簽署手冊家課頁。 

5. 家長須督促學生完成每天的功課，注意字體的端正，關注子女寫字

時的坐姿與執筆姿勢。 

6. 欠交家課處理 

6.1 學生欠交實體或電子家課的紀錄會登記在學生手冊的「欠交家

課紀錄頁」內，並填寫家課冊通知家長。 

6.2 學生每天只會於「欠交家課紀錄頁」被記一次欠交紀錄。 

6.3 學生欠交家課五次，將記缺點乙次。 

  

https://eclass.twsc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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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至五年級每學年設一次評估及兩次考試。 

(2) 五年級第二次考試（考試二）為第一次呈分試。 

(3) 六年級全年設兩次呈分試及畢業試。畢業試只設中、英、數、常 4

科考試。 

(4) 2025-2026 的五、六年級及 2026-2027 的六年級須報分之科目包括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藝、音樂，分數計算比例如下︰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視藝 音樂 

9 9 9 6 3 2 

 

(5) 2026-2027 的五年級須報分之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人文、

科學、視藝、音樂、體育，分數計算比例如下︰ 

中文 英文 數學  人文  科學 視藝 音樂  體育 

8 8 8 4 4 2 2 2 

 

(6) 各級評估、考試及呈分試安排臚列如下﹕ 

 評估 考試一 考試二 

P.1 模擬評估 

(不計成績) 

模擬考試 

(不計成績) 
 

P.2-4    

P.5   呈分試 

P.6 呈分試 呈分試 畢業試 

 

(7) 每次評估及考試前，學校會派發通告及測考範圍給學生，範圍將貼

於學生手冊內及上載於學校網頁內。 

  評估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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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評估 /考試 /呈分試 科目及形式 

科目 評估 / P.6 畢業試 考試 
呈分試 

（P.5、P.6 適用） 

宗教 / 

• P.1-3 

平時分(80%) 

誦唸經文(20%) 

• P.4-6 

平時分(100%) 

平時分(100%) 

中文 讀本(100%) 

讀本 (50%) 

作文 (30%) 

聆聽 (10%) 

說話 (10%) 

讀本 (50%) 

作文 (30%) 

聆聽 (10%) 

說話 (10%) 

英文 

Reading 

and 

Writing (100%) 

R &W (80%) 

Listening (10%) 

Speaking (10%) 

R &W (80%) 

Listening (10%) 

Speaking (10%) 

數學 筆試 (100%) 筆試 (100%) 筆試 (100%) 

常識 

(二、三、五

及六年級) 

筆試 (100%) 筆試 (100%) 筆試 (100%) 

人文 

(一年級) 
平時分(100%) 平時分(100%) 平時分(100%) 

人文 

(四年級) 

平時分(40%) 

筆試(60%) 

平時分(40%) 

筆試(60%) 

平時分(40%) 

筆試(60%) 

科學 

(一年級) 
平時分(100%) 平時分(100%) 平時分(100%) 

科學 

(四年級) 

平時分(40%) 

筆試(60%) 

平時分(40%) 

筆試(60%) 

平時分(40%) 

筆試(60%) 



12/24 

科目 評估 / P.6 畢業試 考試 
呈分試 

（P.5、P.6 適用） 

視覺藝術 / 作品 2 份 (100%) 作品 1 份 (100%) 

體育 / 

• P.1-2 

技能測試 (60%) 

體能測試 (30%) 

態度 (10%) 

[2026-2027 年度  

P.5 適用] 

技能測試 (50%) 

體能測試 (30%) 

筆試 (10%) 

態度 (10%) 

• P.3-5 

技能測試 (50%) 

體能測試 (30%) 

筆試 (10%) 

態度 (10%) 

普通話 / 

拼寫 (30%) 

聆聽 (35%) 

說話 (35%) 

拼寫 (30%) 

聆聽 (35%) 

說話 (35%) 

音樂 / 

• P.1-2 

技能測試 (100%) 

• P.3-5 

技能測試 (60%) 

筆試 (40%) 

技能測試 (60%) 

筆試 (40%) 

資訊 

科技 

教育 

/ 

實作評量 (50%) 

資訊素養 (30%) 

電腦認知 (20%) 

實作評量 (50%) 

資訊素養 (30%) 

電腦認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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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生缺考及呈分試補考安排 

1. 因病缺席評估 / 考試 / 呈分試安排 

1.1. 為保障學生的健康，學生若感不適(如患傳染病、發燒等)，應

告假並留在家中休息。 

1.2. 如學生因自行參加校外比賽而未能按時應考，必須事前以家長

信申請，並出示有關證明，學校才會安排即日提前抽離評估/

考試，否則作缺考論。 

2. 除五、六年級呈分試外，其他評估/考試不設補考。 

3. 呈分試補考政策 

3.1. 因病/事缺考者須出示有效醫生紙/相關證明，學校會以平衡卷

代替原本的試卷。 

3.2. 呈分試補考時間由學校安排。補考期為呈分試完成後之四個上

課天內進行。學生若病情嚴重或特殊情況缺席而未能補考，家

長需遞交請假信並附上醫生證明書向學校申請豁免該科呈分，

有關申請將待教育局審批。 

 
 

(10) 考評特殊情況處理 

1. 考評開始後，凡遲到者不會補時，分數亦不會作任何折算。 

2. 於考評中，學生如須離開課室，將不獲補時。 

3. 學生無故曠課，則作零分計算。 

4. 學生作弊及違規，除交給訓輔組跟進外，試卷分數會作扣減

及予以處分。 

5. 凡曾缺考任何一科（宗教、資訊科技教育、體育課除外），

該次考試及全年總結成績不排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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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績報告 

1. 評估及考試 

1.1 評估及考試試卷(中、英文讀本及作文卷、數學、人文、科

學及常識)派回家簽閱，翌日交回學校儲存。 

1.2 呈分試試卷不會派回家，家長如需閱覽試卷可在考試後兩星

期內以書面向學校申請。閱卷時間及地點由學校決定，家長

到校閱卷，不可帶走/影印/拍照。 

1.3 成績表派發後，請家長簽署。班主任檢查成績表後，由家長

妥善保存。 
 

(12) 操行評分機制 

1. 評估範疇 

A. 紀  律︰學生在校內及校外都能表現自律守規。 

B. 待人接物︰學生能關顧別人、與人融洽相處、樂於助人、妥善               

    管理情緒、對人有禮等。 

C. 學習態度：學生專心上課、主動學習、認真做功課、積極參加

           服務及課外活動，並於課堂及服務表現投入等。 

2. 評估標準 

操行等級分為 A、B、C、D 等；每等第可加上「＋」或「－」

作調節。A、B、C 等是合格等級，而 D 等是不合格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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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留班準則 

1. 每名學生整個小學階段只可留班一次。 

2. 學生留班或試升，須由學校按該生情況作最終決定。 

3. 如中、英、數三科不及格或總平均分不及格而不建議留班者，

將作試升處理。 
 

(2) 編班準則 

1. 拔尖班 

四至六年級每級設兩班拔尖班，入讀要求須全學年之中、英、

數評估及考試平均分排全級前列位置及操行達 B 級或以上。 

2. 其他班別按成績平均分班。 
 

(3) 畢業 / 修業 

六年級設有「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書」，學生在畢業試的總平均

分獲Ｄ級以下，或操行 D+級或以下者，只獲發「修業證書」。 

  

 升留班、編班、畢業及修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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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晨讀時間 

逢星期二、四、五，家長為學生預備最少一本課外讀物，供學

生於晨讀時間閱讀。 

 

(2) 圖書館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 1:05– 1:25  

星期一、四、五放學後開放一小時： 

 P.1-3 親子閱讀，須由家長陪同。 

 P.4-6 學生須請家長簽妥手冊交回圖書館 

 主任核實方可留校。 
 

(3) 借還圖書手續 

1. 學生可於開放時間使用學生證借閱圖書。 

2. 學生需依時還書(可到圖書館歸還圖書，或將圖書放進校內的

還書箱裏。) 

3. 借閱的圖書如有破損或遺失，學生需作賠償。 

4. 借閱時間：每學年 10 月至 5 月 

5. 借閱數量：每人最多借閱三本圖書 

6. 借閱期限：每次兩星期 
 

(4) 圖書課及閱讀活動 

學生會定期到圖書館上圖書課，學習圖書知識及借閱圖書。此外，

學校亦會透過圖書推介及不同類型的活動，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

享受當中的樂趣。 

  

  閱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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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要訣 

 

 

 

(2) 工作： 

1. 發展性 

因應學生成長需要，提供適切的成長及輔導活動，培養學生正面

價值觀，建立良好品格，協助學生發揮潛能。活動包括：成長課、

專題講座及小組活動等。 

2. 預防性 

本校積極建構關愛文化，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協助學生面對困難。

活動包括：「慈天人」獎勵計劃、「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小

一適應課程、「Sunshine Call」計劃、「進步之星」獎勵計劃、

學生「自我完善」計劃及親職教育等。 

3. 補救性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輔導或轉介服務，與家長合作，共輔學

生健康愉快地成長。 
 

(3) 有關《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溫馨提示 

學校有責任保護兒童及識別必須舉報的「虐兒」個案，體罰不但不

能教導子女，更有礙他們健康成長，請家長切記！正面的育兒方式

有助促進親子關係，令管教成效事半功倍。如有需要，可尋求專業

支援或聯絡學校輔導人員預約面談。 

學生輔導主任：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 7:30 至下午 4:00 

駐校社工：逢星期一至四    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逢星期五           上午 8:00 至下午 4:00 

  學生輔導 

要輔助孩子健康成長，有賴家長與學校攜手合作，共建關愛的成

長環境，讓孩子可以在當中昂首闊步，踏出他們美好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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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旨 

1. 加強學校與學生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和合作，共創教育好環境。 

2. 培養學生有高尚的品格和提高學生之學業水平。 

3. 鼓勵家長教師交流經驗，共策教子之方。 

4. 推行家長教育，提高家長質素。 
 

(2) 會籍及會員權利 

i. 會      籍： 凡本校就讀之學生，其家長或監護人均為本會會員，

惟每一家庭只可派一位代表參加，須每年繳交會費 

(詳情請查閱網上會章) 。若會員自動退會，已繳交款

項概不退還。 

ii. 會員權利： 會員在周年大會可享有動議、表決、選舉及被選權。

每個家庭作一單位計算。 
 

(3) 組織 

1. 主席一人 (家長出任) 

2. 副主席二人 (副校長或主任，家長出任) 

3. 文書三人 (教師一人，家長二人) 

4. 司庫三人 (教師一人，家長二人) 

5. 康樂四人 (教師、家長各二人) 

6. 學術二人 (教師、家長各一人) 

7. 聯絡二人 (家長二人) 

8. 委員六人 (教師二人，家長四人) 
  

  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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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義工 

1.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夥伴關係，豐富學校的人力資源，優化學生的

學習環境。 

2. 所有會員均可成為家長義工，以協助校務行政工作(例如：擔任活

動工作人員、照顧學生午膳，以監察午膳質素、購置及分發物資、

圖書館工作等) 。 

3. 為感謝各家長義工對本校的付出，每學年終結前，向家長頒發

「家長義工感謝狀」，以表揚熱心服務本校的家長義工。 

 

(5) 家長校董選舉 

家教會已獲學校認可為唯一的家教會組織，並獲授權按《教育條例》

規定，以公平和公開的機制，執行家長校董的選舉。有關家長校董

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程序將按教育局《家長校董選舉指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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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旨 

1. 加強校友之間的緊密聯繫。 

2. 舉辦聯誼活動，增進友情。 

3. 支持及協助母校發展教育事務。 
 

(2) 會籍及會員權利 

1. 會籍 

i. 名譽會員： 凡曾任黃大仙天主教小學上午校校長及老師和曾

任或現任慈雲山天主教小學之校長、老師及職員

均為本校名譽會員，皆不須繳交會費。 

ii. 普通會員： 凡在黃大仙天主教小學上午校或慈雲山天主教小

學畢業之學生均可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2. 會員權利 

i. 名譽會員可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但沒有選舉及被選權。 

ii. 普通會員得享受本會一切權利，在會員大會中有選舉及被選權。 

3. 義務 

i. 普通會員必須遵守會章及繳交會費。 

(3) 組織成員 

1. 主席一人 

2. 副主席一人 

3. 正副秘書各一人 

4. 司庫二人 

5. 委員三人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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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心」建立親子關係 

美國兒童精神科醫生史丹高（Dr. Stanley Greenspan）指出，無條件的愛

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基礎。父母可透過語言與行動傳達：「即使我不同意

你的行為，我依然愛你。」這種接納能幫助孩子區分「行為」與「自我價

值」，父母可直接向孩子傳遞這份堅定的承諾： 

     「無論你做了什麼選擇或犯了什麼錯誤，都不會影響我對你的愛。」 

    「父母也可能有負面情緒（如憤怒、失望或憂慮），但這些情緒與對你的

愛是分開的。即使當下我生氣，事後我們仍可以一起修復關係。」 

     「當你犯錯時，我會先了解原因，再幫助你學習更好的方法。爸媽批評的

是不當行為，而不是否定你這個人。」 

 

☺ 要對孩子進行愛的教育，切忌體罰 ☺ 

(2) 以正向眼光看待孩子 

• 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獨特潛能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個體，各有優點與不足，某些看似負面的特質，在

適當情境下可轉化為積極的成長動力，重要的是幫助孩子找到適合發揮

的舞台。 

• 相信孩子渴望進步與認同 

孩子內心都期望表現良好，並獲得父母的肯定，父母的鼓勵能幫助孩子

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正向的標籤效應將引導孩子朝積極方向發展。 

• 相信孩子具備學習成長的能力 

學習是孩子與生俱來的能力，在適當引導與環境支持下，孩子能持續進

步，當孩子面對困難，請以「引導代替指責」，具體做法包括： 

逐步教導解決方法、幫助建立面對挑戰的信心、引導孩子虛心接受建議，

同時輔助孩子保持自我肯定的心態，鼓勵繼續發揮強項。 

 

  親子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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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養孩子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 

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源自父母的身教，建立正確態度能讓孩子終身受益，

這需要家長與老師共同努力。家長可以： 

1. 與孩子共同制定家庭作息時間表，規劃閱讀、休息與遊戲時間，並培

養孩子的自律能力。 

2. 按家課冊內容，督導孩子主動完成各項家課，從中建立成就感。 

3. 協助孩子依上課時間表，準備好書本和文具。 

4. 了解孩子的學習困難並協助解決，但避免代勞（例如：若孩子不會寫

字，可教導他查字典的方法）。 

5. 配合學習進度，引導孩子主動運用各類學習資源（如：請教專業人士、

參考工具書、到圖書館查閱資料等），以豐富其學習經驗。 

 

(4) 圓滿的人際關係 

當孩子從家庭步入學校，面對不同的同伴時，良好的人際關係不僅能讓

他們擁有愉快的校園生活，更有助於未來的發展。家長可以如何協助孩

子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呢？ 

1. 鼓勵孩子經常面帶友善的微笑。 

2. 提醒孩子保持儀容與服裝的整齊清潔。 

3. 鼓勵孩子在能力範圍內多幫助他人。 

4. 引導孩子多與同學打招呼、問好，並學習讚美他人的優點。 

5. 教導孩子待人真誠、守信用，不欺騙、不捉弄同學。 

6. 鼓勵孩子多參加團體活動，建立尊重、誠實、有禮的交往態度。 

7. 培養孩子合作的學習態度，發揮互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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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話：2327-3332 

2. 傳真：2327-6662 

3. 電郵：mail@twscps.edu.hk 

4. 網址：www.twscps.edu.hk 

5. 校務處辦公時間： 

一般上課日 上午七時半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及學校假期 

(非公眾假期)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備註： 

如要預約校長或老師，請致電學校預約時間。 

  

  聯絡學校方式 

mailto:mail@twscps.edu.hk
http://www.twsc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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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攜手使下一代 

 

能健康地茁壯成長， 

 

並擁有幸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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